资格要求（以下资格要求必须完全满足）
1、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独立法人机构。
2、具备《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条件；
3、需提供经有效年检的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副本复印件（办理过三证合一的只须提供营业执照）。
保修内容
定期保养：
根据生产厂商的仪器保养规则及仪器的使用状况，服务提供方预先安排主动维护保养。根据不同仪器的保养规则制定保养计划，亦包括易损易耗件的检测及必要的系统测试和校准。服务提供方提供一年四次的主动维护保养。

服务热线：
通过服务提供方的服务热线，客户可方便的报备Zeiss仪器的紧急维修需求，或进行其他相关事宜问询(如技术咨询，临床应用支持，索取产品信息等)。

安全及性能优化：
服务提供方将提供以提高安全性和设备性能为目的的软件更新。

故障修复：
仪器发生故障时，该服务方案包含了进行修复所产生的维修费用，仅指工时及差旅费用。服务提供方保证在仪器开机率为全年(365天)95%以上，如果停机超过全年的5%，合同将按超出5%的时间顺延。投标人维修或更换重大部件后提供相关设备检验检测。

零备件：
服务提供方免费提供为了恢复设备的完整功能而更换的零备件，服务提供方保证仅使用Zeiss原厂生产的零备件为客户进行维修服务，并且零备件需要有合法来源渠道的证明。

技术人员派工：
服务提供方将优先安排技术人员派工。服务提供方的技术人员将于服务提供方收到客户书面服务请求后四十八(48)小时内到达客户处。工程师需要有原厂家的维修资质，并且维修单位至少需要两名满足条件的工程师。

远程服务：
投标人具备远程服务能力，能够提供365天*24小时远程诊断和维修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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